
三湘都市报11月23日讯
因装载货物超宽不符合通
行规定，被收费站拒绝驶入
高速后，货车司机竟强行冲
关撞坏道闸逃逸。11月 23
日，记者从湖南省交管总队
高速交管四支队获悉，经过

民警多日轨迹追踪与精准布控，这台冲卡的重
型半挂车已被成功查获，驾驶人张某被依法处
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同时需赔偿收费站设
施损失2000元。

10月28日20时许，一辆重型半挂车行驶至
京港澳高速昭山收费站入口时， 试图驶入高
速。因该车装载的货物超出规定宽度，不符合
高速公路通行要求，工作人员依法不予放行。

而此时， 货车司机张某不仅拒绝配合整
改，还执意驾车强行冲关。公共场所视频画面
显示，张某驾驶车辆在收费站入口车道短暂停

顿数秒后，突然加速冲撞道闸，导致道闸设备
受损，随后径直驶入高速。

接警后，省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四支队民警
依托大数据模型开展布控查缉，迅速启动轨迹
追踪与研判工作。11月18日， 湘潭大队民警锁
定该车已抵达湘潭市某工厂，随即迅速赶至现
场处置。

面对民警的调查询问，货车司机张某对冲
卡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随后，民警将案件移送至湘潭市公安局岳
塘分局处理。岳塘分局依法对张某作出行政拘
留五日的处罚，同时责令其赔偿收费站设施损
失2000元。

民警提醒，交管部门将持续打击此类超限
超载及冲关违法行为，希望广大驾驶人遵章守
法，不要以身试险，共创安全文明交通环境。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杨慧芳 杜权

酒后K歌下楼踩空致伤，歌厅要担责吗
法院：安全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共同责任，自身担责七成，歌厅承担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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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男子酒后穿人字拖滚落楼梯受伤

现场视频监控显示： 当天林先生穿着人字拖鞋进入
歌厅，出现在画面中时身体摇晃不定，上楼时险些摔倒，
下楼时脚步不稳且速度很快， 并且未扶住楼梯两旁的楼
梯扶手，导致摔下楼梯。此外，该歌厅二楼楼梯口有工作
人员已经注意到林先生的状态， 但在林先生上下楼时并
没有搀扶住他。林先生摔下楼梯后，在场工作人员未及时
下楼查看，也未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

林先生随后被送往医院，医院初步诊断其头皮血肿、
右肩损伤，同时伴随酒精中毒。经鉴定，林先生的伤情一
处被评定为七级伤残，另有两处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林先生认为，歌厅楼梯存在安全隐患：单梯段踏步级
数超过18级，净宽超过3米却未设置中间扶手，不符合国
家标准。他将歌厅诉至法院索赔。

法院判决：歌厅承担三成责任

法官认为，法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
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
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武陵区某歌厅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经营性场所，
其建筑设计标准不仅应达到一般的建筑设计标准， 还应
充分考虑其作为公众场所保障公众安全的要求并符合照
顾特殊人群使用的规范要求， 在合理限度内尽可能地防
范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

该歌厅在涉案楼梯的设置上未达到民用建筑设计的
通用标准， 工作人员在注意到顾客的状态后未采取必要
的安全提醒义务， 顾客摔下楼梯后未能尽到合理限度内
的及时救助义务，对林先生受伤存在一定的过错。

另一方面，林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
的行为应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饮酒后自己的行为能力受限，避免伤害发生。涉案楼梯虽
然存在安全隐患， 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相关人员造成伤
害，林先生酒后行动能力受限，以致下楼梯摔伤，主要是
其自身原因造成。

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确定由林先生和武陵
区某歌厅分别承担70%、30%的责任较为合理。 判决武陵
区某歌厅应向林先生赔偿各项损失的30%，即17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某歌厅不服上诉至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常德中院调解，最终某歌厅赔偿14万元。

三湘都市报11月23日讯
为了少支付40万元合同款及
利息， 湖南某公司两股东悄
悄把1000万元注册资本改
成100万元。在支付完100万
元后， 便表示公司无力承担
剩下债务。纸包不住火，债权

公司发现该公司的恶意减资避债行为后，将涉
事两股东起诉至法院。11月23日， 记者从长沙
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获悉，涉事两股东被判承担
剩下的清偿责任。

2024年4月，湖南某公司因合同纠纷，被另
一家公司起诉至天心区人民法院。后经长沙两
级法院审理，最终判决湖南某公司支付合同款
140万元及利息。

债权公司胜诉后，便向天心区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结果却发现湖南某公司早已“空空如
也”。

就在案件执行陷入僵局之时，债权公司发
现湖南某公司的注册资金由原来的1000万元
锐减至100万元。经调查，湖南某公司股东苏某
和曾某在一审时， 悄悄降低了公司的注册资
金，而“通知债权人”的方式也只是通过“公告”
的形式。

于是，债权公司再次向天心区人民法院起
诉，诉求判令湖南某公司股东苏某、曾某对湖
南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支付合同款
剩下的40万元及利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苏某、曾某在2024年4月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时，未以合法方式通知债权
人，因此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湖南某公
司在诉讼期间紧急减资的行为，是典型的试图
利用公司有限责任制度逃避债务的恶意操作。

本案中，湖南某公司的瑕疵减资对原告公
司的债权造成了实际的侵害。股东苏某、曾某
减少注册资本，客观上降低了湖南某公司的偿
债能力，产生了和股东抽逃出资一致的法律后
果，故被告苏某、曾某应对湖南某公司不能清
偿的债务在减资9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

综上，天心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
告苏某、 曾某对湖南某公司所负140万元债务
及利息不能清偿的部分， 在减少的注册资本
900万元范围内向原告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

苏某、曾某不服，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昱 通讯员 胡云淞

安全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共同的责任

法官提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是自身安
全的第一责任人， 对自身安全负有首要且直接的注意义
务。饮酒务必适量，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切勿因放纵酿成
无法挽回的损失。

歌厅作为经营者，其楼梯等经营场所存在潜在风险，
负有在合理限度内保障消费者安全的法定义务。 必须勤
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对来店的消费者给予充分、及时的
警示、提醒及必要扶助义务，防患于未然。

常德市民林先生与朋友在
常德市武陵区某歌厅唱歌，之后
摇摇晃晃走出包厢，穿着人字拖
的他在下楼时踩空摔伤导致伤
残。林先生把歌厅起诉到了法院
索赔。11月23日， 记者获悉，常

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男子自身承担七成
责任，歌厅承担三成责任，赔偿17万余元。歌厅不服
上诉，经二审法院调解，最终歌厅赔偿14万元。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候玉婷 蒋菲菲

货物超宽冲关逃逸，司机拘5日赔2000元
高速道闸遭撞坏，民警追踪成功查获

湖南一公司股东为了少付合同款耍滑头

诉讼期恶意减资躲债，法院：照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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